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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法律之声法律之声法律之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的诞生及其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的诞生及其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的诞生及其法规
法治星空法治星空法治星空：：：马驹之死谁之责马驹之死谁之责马驹之死谁之责

环球视野环球视野环球视野：：：域外能源立法及管理概览域外能源立法及管理概览域外能源立法及管理概览

编者按：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实“两个结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本报编辑部和中国法律史学会合作，在法律文化周刊开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大家谈”专栏，邀请知名法律史学专家，围绕法治理论、法律典籍、立

法技术、法律适用、法治故事等撰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文章，推出一批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丰富法治思想的精品文章。1月10

日栏目开栏，本期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小红撰写的《延绵渐进的中国古代法文明》，敬请关注。

马 小 红 ， 女 ， 1958 年 11 月
生 ， 山 东 青 岛 人 ， 法 学 博 士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法 学 院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董 必 武 法 律 思 想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 中 国 法 律 思 想 史 专 业 委 员
会 会 长 、 北 京 市 中 国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研 究 会 名 誉 会 长 、 法 律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研 究 领 域 为 中 国 法
律 史 、 中 国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 主 要
讲 授 中 国 法 制 史 、 中 国 法 律 思 想
史 、 法 史 的 研 究 方 法 。 主 要 著 作
有 ：《礼 与 法 ： 法 的 历 史 连 接》
（独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2004 年
版 。《中 国 古 代 法 律 思 想 史》（独
著）， 法 律 出 版 社 2004 年 版 。《守
望 和 谐 的 法 文 明》（第 一 作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中国古代法文明的发展，概括地说
可以分为夏商西周的“礼治”时代、春
秋战国至秦的“法治”时代与汉至清末
的“礼法合一，以礼为主”的时代。用

“沿革”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法文明的发
展是非常贴切的，因为中国古代法文
明自夏初步形成，至清末仿效西法解
体，数千年来可以说既一脉相承，又因
时因势而不断变化，其是一个不曾间
断的延绵渐进的发展过程。

夏商西周“礼治”的沿革

夏商西周是“礼治”形成发展的时
代。形成于氏族后期的“礼”经夏商的发
展至西周时完善。中国被誉为“礼仪之
邦”，与夏商西周的礼治有着密切的关
系。夏商西周之“礼”，就内容的涉及面
而言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法”，严复
在《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中，比较了古
今中外“法”字的含义，指出：“西方‘法’
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
译。”《礼记∙曲礼》记载的夏商西周之
礼，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道德仁
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
辨争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
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
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因
此，当我们将礼纳入法学的研究视野
时，所谓的“以刑为主”将不再是中国古
代法律的“特征”。礼不仅是王朝的根本
大法，是国家立法、司法的原则，同时也
是人们区分是非善恶的标准和日常言
行的规则。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礼是

“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
传》“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
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为政》）这句话的意思是，商人
继承了夏代的礼，其中有所废除有所

增加，是可以知道的；周人继承了商代
的礼，其中有所废除有所增加，也是可
以知道的。即夏商西周的礼，是在“损
益”变革中代代相传的，其延绵了一千
三百余年。

先秦儒家主张
的“礼治”改革方案

春秋战国是历史的巨变时期，西
周宗法制的解体导致了礼治体系的崩
溃。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中，诸
子百家对夏商西周的礼治进行了反
思，诸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者，
莫过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

儒家认为，传统的礼在社会的巨
变面前，虽然已经无法有效地指导人
们的言行及控制社会，但礼的精神是
永恒的，是不可以抛弃的。儒家的改
革之道是礼治体系中的一些繁琐的
形式——“礼制”或“礼仪”是可以改
变的，但精神——“礼义”则是不可改
变的，因为礼义体现了大自然赋予人
类的永恒品德和精神。《礼记∙大传》记
载了儒家总结归纳的可变之礼与不可
变之礼：“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
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
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
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这一段文字的大意是“制定度量衡，整
理文献，改订时历，改变所尊重的彩
色，使用不同徽章旗号，改良用具武
器，区别等级和职业不同者的衣服，这
些事情，因时代不同，都可以跟人民变
换或改良的。但亦有不可以变改的，如
家族血统的关系，社会组织的关系，年
辈的大小，男女的区别，这些都不可以
跟人民变革的。”（王梦鸥译注《礼记今
注今译》）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
之所以不可以改变，是因为“四者乃人
道之大”（孙希旦《礼记集解》），即亲

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人之所以
为 人 之 道 ，是 礼 治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体
现。“亲亲”指亲爱自己的亲人，其中
以亲爱自己的父亲为核心；尊尊指忠
于自己的上司，最终以尊君为核心；
长长指言行得体，尊重长者，尤其是
要恭敬自己的兄长；男女有别指夫妻
之间的相处之道是男尊女卑。儒家认
为尊父忠君、敬长爱夫是上天赋予人
类的不可改变的美好品德。以此为基
础 而 产 生 的 道 德 要 求 ——“ 孝 ”（亲
亲）、“忠”（尊尊）、“节”（男女有别）、

“义”（长长）是做人的根本。“天不变，
道亦不变”，这便是亲亲、尊尊、长长、
男女有别“不可得与民变革”的原因。
与“道”相对应的度、量、衡、时历、服
色等，则是人为制定的“制”。“制”在
儒家看来是可以随时势的变化而改
变 的 。清 代 经 学 家 孙 希 旦 言 ：“董 子

（董仲舒）言‘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
道 之 实 ’，是 也 。”（《礼 记 集 解》）即

“制”可变，“道”不可变。因此，儒家总
结的成功的历史变革规律是：变制不
变道。这种被现代学界打上“改良”标
签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儒家在历史巨

变中所坚守的“中庸之道”：不激进——
保守并发扬传统所倡导的“道”；但也不
僵化——主张改革一些过时的制度与
不合时宜的繁文缛节以适应时势。这
种基于历史经验的“守正创新”的变革
主张在汉以后被发扬光大。

春秋至秦的“法治”

春秋战国至秦，是中国历史上一
个颇为特殊的“法治”时代。应该明确
的是，秦王朝信奉并推行的法家法治
与现代法治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与本质
上的区别。形式上的相似主要是指法
家法治与现代法治都强调法的确定
性，强调严格执法。本质上的区别在于

法家法治与君主集权制相联系，其是
君权的工具；而现代法治与民主制度
相联系，目的在于维护每一个人应该
享有的权利。

信奉法家的秦国在商鞅变法百余
年后统一了天下。秦王朝不仅创建了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
政权，而且还将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
理论奉为王朝的主导思想——这在此
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是极为罕见的。不
可否认，秦王朝的制度建设开辟了历史
的新纪元，但与制度发展不相称的是，
秦王朝在理论上却陷入了困境。被秦始
皇僵化了的法家理论，作为王朝的主导
思想与社会知识阶层所奉行的主流价
值观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史记∙秦始皇
本纪》记载，太子扶苏谏秦始皇：“天下
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
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诸生

“诵法孔子”与秦始皇“重法”治天下形
成矛盾，王朝的主导思想与社会主流价
值观的冲突，未必不是秦统一后短命而
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用孔子的变革理论——“变制
不变道”来分析，秦对夏商西周的变革

实在是过于“激进”，秦之法与传统的礼
相悖过甚。秦不仅改变了夏商西周的

“制”（礼制），而且也改变了夏商西周的
“道”（礼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秦
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与儒家迥异，但是
秦王朝及其奉行的法家法治并未中断
夏商西周以来的传统。战国后期，诸子
百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儒法两家的
理论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韩
非并不反对儒家的忠孝，他只是认为人
们不明白忠孝的真谛并谨慎地加以实
施：“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
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韩
非子∙忠孝》）韩非认可当时流传的一种
观点：“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
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
常道也。”（《韩非子∙忠孝》）可以说，儒
家所肯定的夏商西周的亲亲、尊尊、长
长、男女有别之道，在法家的思想中、在
秦的为政中亦有所传承。

汉以后的“礼法合一，
以礼为主”

秦王朝的夭折引起了继秦而起的汉代
思想家、政治家的反思。汉初，儒生贾谊作

《过秦论》，总结秦亡的教训：“故秦之盛也，
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
内叛矣。”秦兴之于法，亡之于法的教训，使
统治者认识到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察
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
时。”（《史记∙秦始皇本纪》）一脉相承的夏商
西周历经一千三百余年的“礼治”，与秦行法
家“法治”百余年取得成功后约十五年而亡
的历史，给汉统治者以深刻的警醒。汉对秦
的改革是审慎并充满智慧的。一方面，汉代
思想家、政治家对秦王朝重法治天下及法家
理论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并于汉武帝
时期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另一方面，汉
人并不否定秦王朝制度变革的成就，反而几
乎完全继承了秦以皇帝权力为核心的中央
集权制。汉王朝的律也是在秦律的基础上

“取其宜于时者”而成。《汉书∙刑法志》记：“相
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

章。”在继承秦改周制成果的同时，汉统治者
尊崇儒家所总结并致力于弘扬的“周礼”，大
力提倡礼教，以弘扬“亲亲、尊尊、长长、男女
有别”之道。“道”的恢复，使夏商西周三代的
传统得以传承，王朝的主导思想与社会的主
流价值观由此合流。对三代之“道”与秦朝之

“制”的兼容并蓄，使汉代的法文明体系呈现
出儒法交融、礼法合一的情景。

但是，如果只用“礼法合一”来描述汉
之后的中国古代法文明是不准确的。因为
在礼法合一的中国古代法文明的体系中，
水乳交融的礼与法并非不分主次、平分秋
色。无论是从王朝的统治方法上说，还是
从制度、体系及理念的构成方面说，法都
是手段，而礼才是目的。所以，“礼法合一，
以礼为主”才是汉之后古代法文明发展状
况的完整、准确的表达。在这个礼法合一，
以礼为主的法文明体系中，礼是本，是万
世不易之理；法是末，是可以因时因势而
变化的枝节。这就是《唐律疏议》所总结的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
律疏议∙名例律》）

中 国 古 代 法 文 明 从“ 礼 治 ”到“ 法
治”、再到“礼法合一，以礼为主”，在数千
年的传承赓续中，与时俱进，日臻完善。
尤其汉代以后，遵循着儒家创始人孔子
设计的“变制不变道”的改革路线，形成
了渐进发展的模式，即以继承为主，“取
宜于时者”。在坚持“道”的传承的同时，
对不合时宜的制度不断进行改进完善。
这种渐进的发展变革模式，赋予了中国
古代法文明延绵发展的韧性及自我修复
能力。这种韧性，这种延绵渐进的发展，
正是中国古代法文明的特色之所在。

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
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
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
解未来中国。”（《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性》，载《人民日报》2023年6月6日）

众所周知，对古代法文明渊源及发展的
“漠视”是近代中国法治发展中的一个缺憾。
清末民初的法律变革，以效仿西法为主，尽
管许多学人指出不应忘记古代法文明在过
往历史中的辉煌及在现实的变革中历史传
统不可或缺，但在西学主流的世界文化背景
中，古代法文明的研究与弘扬始终未能受到
应有的重视。法学家徐道邻在《唐律通论》中
便指出：“我国现行法制，多接受外国法，而
于中国法源，未甚措意。以故实施有年，终未
能尽适国情。”对古代法文明“漠视”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以为古代法文明已然成为“过
去”，而不知延续了五千年之久的古代法文
明的最大特征便是在其发展中具有“与时俱
进”的连续性。“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有
着五千年发展史的中国古代法文明不仅可
以为现实法治的发展作出贡献，亦可以为
世界法治文明的进步提供重要的借鉴。

延绵渐进的中国古代法文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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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红教授的部分著作。 资料图片


